
泰建规 ∈⒛17∶ 4号

关于避——步加强市区住宅小区公建

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住建局、局属各相关单位,市 区各房地产开发公司:

为进一步规范市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(以下简称
“
市区
”)住

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建设管理行为”加强住宅小区公建配套质量

管理9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,根据 《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

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遘路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≥

等有兴法律t法规、规|章规定,现就目前市区住宅小区道路、排

水等公建配套项目工程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本通知所称的市区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为公建配套项

目中除配套用房 (教甫、环卫、医疗上生、邮玫、骈l老、物管及

社区用房 )、 公共胝~务设施 (停车场、健身、邮政、消防、安保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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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、无障碍设施、公示栏等 )以外的道路、路灯、

排水 (含化粪池)、 燃气、广电、通信等配套工程。

供电、供水、

二、市区新建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坚持与主体工程同步规

划设计、同步施工建设、同步竣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的原则 ,

并严格执行施工图审查、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各案等程序。

三、市区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执行初步设计审查制度,各有关

部门应当根据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提出公建配套管线深化设计意

见。各项公建配套∷工程的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及省有关标准,其中

小区内行驶机动车的道路按照不低于城市次干道的标准进行设

计。建设单位应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,未经

审查或审查未通过的,不得作为施工依据;需要修改通过审查的

设计文件,应 当经原设计单位或经原设计单位同意由建设单位委

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修改,并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

查。

四、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应当按照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确定发包方式。从事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建设的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和监理等相关单位应当持有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,并在

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接工程。

五、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应与住宅主体同时办理质量监督

手续。市质监站应增强相应专业方面的技术力量”按照相关规定

和有关规范标准”加强对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的质量和竣工验

收的监督,并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。

六、各相关单位应当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”严格按照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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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进行竣工验收。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可分段实施,未能同期

完成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竣工验收的,不予办理当期项目工程

竣工验收备案。

七、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,保修期

不少于 2年 ,自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建设单位应与各承建

单位签订质量保修合同,落实保修责任。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

题的,由建设单位负责修复,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八、市城建监察支队要加太对市区住宅小区公建配套工程建

设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,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企业依法

实施处罚。

九、本通知自即日起施行。

⊥0

2017年 ⊥0月 27日 印发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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